附件3

区抗震救灾应急响应处置流程

	响应等级
	判断依据
	响应签发
	分级管理
	应急响应行动

	
	地震级别
	伤亡和破坏情况
	
	上级
	区本级
	

	Ⅰ级应急响应
	区内发生5.0级以上地震
	本区地震灾区内造成5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
	经区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后报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省指挥部、市指挥部统一部署。
	由区委、区政府领导，区指挥部组织开展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要求全体成员单位派主要负责同志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开展工作。

	Ⅱ级应急响应
	区内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本区地震灾区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
	区指挥部指挥长
	市指挥部统一部署。
	由区委、区政府领导，区指挥部组织开展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区指挥部指挥长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要求全体成员单位派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开展工作。

	Ⅲ级应急响应
	区内发生3.5级以上、4.0级以下地震
	本区地震灾区内造成1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
	区指挥部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区抗震办主任、区应急局局长）
	市指挥部支持。
	由区委、区政府领导，区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区抗震救灾工作。
	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要求有关成员单位派分管负责同志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开展工作。

	Ⅳ级应急响应
	区内发生3.0级以上、3.5级以下地震
	本区发生有感地震造成人员受伤、重要目标和设施受损的地震灾害。
	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区抗震办主任、区应急局局长）
	市指挥部支持。
	由区委、区政府和区指挥部部署，灾区所在地的镇政府（街道办）抗震救灾指挥机构领导抗震救灾工作。
	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区抗震办主任、区应急局局长）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要求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开展工作。

	有感地震事件
	当我区发生3.0级以下有感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的
	由事件发生所在地的镇（街道）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部署和实施本行政区域有感地震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